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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信阳市林业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1500317568534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张广萍

联系地址和电话：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事处振兴街 88 号 0376-8126066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

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

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

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

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

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公章）：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2 月 27 日

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

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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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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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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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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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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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经理

附 2：承诺书

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承诺书

信阳市林业局 （采购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派往 信阳市林业局信阳市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

提升项目(药剂药械库)施工项目、（工程名称）（以下简称“本工程”）的项目经理王超（项

目经理姓名）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

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5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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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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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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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核证 B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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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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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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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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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承诺

我公司承诺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并满足以下条款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④具有依法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供应商： 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2025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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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3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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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税收证明及社保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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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信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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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

本公司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参加

（信阳市林业局）的（信阳市林业局信阳市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项目(药

剂药械库)施工项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标的名称）信阳市林业局信阳市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项目(药

剂药械库)施工项目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建筑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1354.36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642.1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 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耀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2月27日

注：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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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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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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